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基〔2012〕16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2012年秋季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

现将2012年秋季上海市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印发给你们，请根据我委颁发的中小学课程计划以及本地区的教学实际选用。选用的有关要求如下：

一、2012年秋季上海市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包括基础型课程教学用书、拓展型课程教学用书、研究（探究）型课程教学用书、教学资料和教师教学用书等五个部分。其中，基础型课程教学用书为学校的必选部分，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减轻本市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府办〔2004〕45号）中“每所学校不得组织学生订购或使用同一课程两本以上的教科书，不得组织、推荐学生购买习题集等应试材料”的规定，每所学校每门学科只能为学生选订一种、一本；教学资料和拓展型课程教学用书由学校根据需要选订；研究（探究）型课程教学用书由学校根据本校开展研究性学习、综合实践活动的需要选择使用，供教学活动中参考，不属必选部分；教师教学用书仅供教师教学中使用，不得为学生征订。

二、从1999年秋季起，凡经上海市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含原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对一期课改教材审查通过）、准许在中小学使用的教材，已在教材封底刊印“经上海市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准予试（验）用（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准予使用），准用号……（一期课改教材准用号为‘Ⅰ……’，二期课改教材准用号为‘Ⅱ……’）”字样，并列入每年春秋两季市教委编发的上海市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2012年秋季上海市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待审”的教学用书，审查结果将于2012年8月24日前在上海教育门户网站（www.shmec.gov.cn）予以公示。

任何学校或个人都不得组织学生购买未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或上海市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且未刊有准用号的书本资料（包括教学用书和教辅材料），不得擅自使用未经上海市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境外原版（或改版）的教材。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将按教育部有关文件的规定予以处理并追究领导责任。

我委将会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根据本教学用书目录联合发文，指导开展2012年秋季中小学教学用书的征订发行工作。

三、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教科书免费提供和做好部分教科书循环使用工作的意见》（教基〔2007〕23号）的要求，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和民办学校为学生选订教材的费用由区县财政支付，不得向学生收费；2012年秋季，小学唱游、体育与健身，初中音乐、体育与健身、艺术学科以及部分拓展型课程教材等继续试行教材循环使用制度，相关说明已在附件的备注栏中标明。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实施本市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免费提供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基〔2008〕7号）的规定，学校选订教材的总费用原则上不得突破小学135元/学期、初中166.5元/学期的控制标准。

四、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和中小学要增强依法治教的意识，严格按照教育部和我委有关文件要求，做好中小学教学用书工作。

（一）各区县教材选用工作要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本市基础教育教材选用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基〔2005〕75号）的要求，由区县教材选用委员会负责本区县基础型课程教材和在全区县范围内开设的拓展型课程教材、研究（探究）型课程教材的选用工作。区县教材选用委员会选用教材的结果应在区县教育局网站上予以公示。

（二）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各中小学校教材选用委员会负责本校拓展型课程教材和研究（探究）型课程教材的选用工作。各中小学校教材选用委员会要根据学校教育教学的实际要求，合理做好教材选用工作，并将选用的结果报区县教育局备案。

请认真执行上述规定，执行中若有需协调的问题和情况可与我委基础教育处联系。
附件：1.2012年秋季上海市小学教学用书目录

      2.2012年秋季上海市初中教学用书目录

      3.2012年秋季上海市高中教学用书目录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二○一二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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